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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单项选择题(每题2分,共计20分)

1.D 2.B 3.B 4.C 5.D

6.C 7.C 8.D 9.D 10.A

二、多项选择题(每题2分,共计10分)

11.AC 12.ABCD 13.CD 14.ABD 15.ABD

三、判断题(每题2分,共计20分)

16. √ 17.× 18.√ 19.× 20.√

21.√ 22.√ 23.× 24.√ 25.√

四、简答题(每题10分,共计30分)

26. 简述公司的特征。

答:(1)依法设立。公司必须依法定条件、法定程序设立。(2)具有法人资格。法人是具有

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,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。有限责任公司和

股份有限公司都具有法人资格。(3)以营利为目的。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是营利,即从公司经

营中取得利润。(4)以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为限。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,有限责任公司以其

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;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危险对公司承担责

任。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则是无限的,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。

27.什么是要约邀请? 它与要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?

答: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。如拍卖公告、招标公告、招股说明

书、商业广告和宣传、寄送的价目表等一般视为要约邀请。但如果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

要约条件,可视为要约。

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:①要约是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以订立合同为目的的

意思表示,并且要约内容具体确定。要约邀请则是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邀请其向自己发出要

约的意思表示,不具有合同成立所应当具备的主要条款。②要约中包含当事人愿意接受要约

拘束的意思表示,承诺生效,合同就成立。要约邀请不含当事人愿意接受拘束的意思表示,只

产生对方向其发出要约的可能,还须要约邀请人承诺,合同才能成立。③发出要约和接受要约

的当事人应为特定,而要约邀请的对方往往是不特定的,但也有例外的情形,如标价出售的商

品的要约邀请的接受人可以不特定。

28.简述在增值税征收管理过程中,哪些情形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答: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包括:向消费者销售应税项目;销售免税项目;销售报

关出口的货物,在境外销售应税劳务;将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;将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

费;提供非应税劳务(应当征收增值税的除外)、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;提供非应税劳务

(应当征收增值税的除外)、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;向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应税项目,可以

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五、综合题(共20分)

29.(1)甲、乙、丙、丁的主张都不成立。依法,退伙的合伙人对其退伙前原因发生的合伙企

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该贷款发生在甲退伙前,所以应对此笔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

同时,依法合伙人之间的债务分担约定只在内部产生约束力,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。所以乙主

张应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比例承担清偿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,需对此笔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

另一方面,依法以劳务出资的合伙人也应承担合伙人的法律责任。所以丙需要对合伙企业债

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最后,依法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入伙前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

任,因此丁需要对该贷款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。

(2)依法,合伙企业债务应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。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,合伙

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因此,合伙企业所欠银行贷款应首先用合伙企业的财产清偿,若合伙企

业财产不足清偿,则由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。乙、丙、丁在合伙企业解散时,未清偿

债务便分配财产是违法无效的,需全部退还已分得财产。退还的财产首先用于清偿银行贷款,

不足清偿的部分,由甲乙丙丁4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。

(3)依法,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,清偿数额超过其按合伙协议约定分担比例的,有权向

其他合伙人追偿。甲因为已经办理了退伙结算手续,如承担了对外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,则可

向乙、丙、丁追偿;乙、丙、丁按合伙协议约定分担清偿责任。若乙、丙、丁三人之中任意一人实

际支付的清偿数额超过其应承担份额时,有权就超过部分向其他两个合伙人追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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